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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114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（修

正本）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1400054971 號  

(一)工作計畫：應依據收入、支出、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

果，隨同調整。 

(二)收入、支出及餘絀： 

1.收入：37 億 5,284 萬 5 千元，照列。 

2.支出（含所得稅費用）：34 億 6,946 萬 5 千元，照列。 

3.本期賸餘：2 億 8,338 萬元，照列。 

(三)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：502 億 5,548 萬 4 千元，照列。 

(四)本項通過決議 7 項： 

1.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支出 34 億 6,946 萬 5 千元，爰就下

列各案併案凍結 1,000 萬元，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

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，始得動支。 

(1)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業務外費用」項下編列預算

10 億 9,258 萬 6 千元。有鑑於現行社會住宅興辦須依「住宅法」第 33 條保

留一定空間作為社會福利服務用途，或依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出租予非營利

私法人轉租予經濟及弱勢承租對象，並依第 34 條提供適宜之設施或設備及

必要之社會福利服務，然上述規定之執行需於建物完成後進行設施調整或裝

修，實為耗費公共資源。 

為避免相關設施標準不足而影響使用效益，制定具體之規劃程序及設計

指引，內容應包括福利設施及服務之需求調查、參建模式、委辦程序及相關

設施標準，以確保規劃設計階段即考量全面後始得動支，俾使社會住宅之社

會福利功能得以充分落實，並提升公共資源之運用效益，爰凍結該項預算，

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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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經同意後，始得動支。 

(2)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業務外費用」項下編列預算

10 億 9,258 萬 6 千元。查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所涉經費龐鉅，包括興建工程、

土地購置及相關費用，已對政府財政形成重大壓力。是以，國家住宅及都市

更新中心於推行計畫時，宜研擬多元化興辦方式，增強民間參與及資源整合

，藉此分攤政府財務負擔。又債務之舉借當以審慎為前提，需就融資條件、

還款能力及未來風險全面評估，避免因財務管理不善而對公共財政構成長期

影響。 

為落實前述政策目標，爰凍結該項預算，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

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，始得動支。 

(3)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業務外費用」項下編列預算

10 億 9,258 萬 6 千元。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辦理社會住宅建材採購案

，屢次遭業界指控存有標準不明及偏向特定廠商之情事。包括將室內主建材

由「拋光石英磚」改為「半拋光石英磚」，疑似圖利特定廠商；另於輕隔間

採購案中，強制規範採用「濕式輕隔間」，排除乾式石膏板製造商參與，相

關決策缺乏足夠實證支持，亦未公開充分理由以說服外界。乾式石膏板廠商

環泥多次提供國內外標準認證及應用案例，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均未

予以採納，並持續以單一報告為由搪塞。上述情形顯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

中心於建材規範制定及採購程序中，欠缺公開透明及公平競爭機制，恐損害

公共利益，亦影響國內建材產業之正當競爭。 

為避免社會住宅建材採購之偏頗，並確保政策執行符合公平交易原則，

爰凍結該項預算，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內政委

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，始得動支，說明：一、針對建材採購標準及

疑似圖利特定廠商之陳述與釐清；二、重新說明濕式與乾式輕隔間建材性能

及成本效益；三、制定透明化及公平競爭之建材評估及採購程序指引後始得

動支，以確保採購過程之公正性，並提升社會住宅政策執行之公信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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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專業服務費」項下編列預算

1 億 8,705 萬 5 千元。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截至 113 年 8 月底，僅推

動危老重建案件 16 件，進度明顯滯後，未達預期目標。根據內政部國土管

理署統計，截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，全國危老重建計畫受理案件數已達

4,204 件，其中核准案件數為 3,936 件，顯示全國危老重建需求殷切。然而

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作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專責機構，其推動案件

數量偏低，顯然未能有效發揮應有功能，亟需檢討計畫執行成效。 

為加速推動危老重建計畫及有效利用資源，爰凍結該項預算，俟國家住

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

後，始得動支，說明推動案件進度緩慢之原因，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及預定

完成時程，以期加速危老重建效益之實現，滿足民眾居住安全及都市更新之

需求。 

(5)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專業服務費」項下編列預算

1 億 8,705 萬 5 千元。查「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」

，截至 113 年 8 月底，計畫原定至 115 年達成兩萬戶社會住宅營運目標，然

實際可供出租戶數僅 1,990 戶，且超過 5 成未出租，顯示該計畫執行效能未

達預期。此情形恐延誤民眾的居住需求，未能有效利用資源，亟待深入探究

原因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。 

為改善「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」之執行成效，

爰凍結該項預算，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內政委

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，始得動支，以期提升公共資源運用效益，實

現社會住宅政策之初衷。 

(6)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專業服務費」項下編列預算

1 億 8,705 萬 5 千元。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截至

113 年 8 月底，直接興建社會住宅達成數占年度目標之 8 成 3，惟仍有逾

4 成戶數尚未開工，顯示計畫進度落後，未能如期滿足民眾居住需求。此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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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恐影響政府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之成效，亟待檢討改進。 

為落實前述政策目標，爰凍結該項預算，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

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，說明計畫進度是

否達標，始得動支，以期如期達成計畫目標，滿足民眾居住需求。 

(7)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專業服務費」項下編列預算

1 億 8,705 萬 5 千元。鑑於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執行「社會住宅興辦

計畫」，迄 112 年 9 月底，所興建之社會住宅僅達 7 萬 3,537 戶，未竟原訂

12 萬戶目標，致政策推展成效不足。又，因融資利率高漲及營建成本大幅

攀升，導致自償率急遽下降，非自償性經費劇增，財務缺口達 446 億元，並

倚賴土地收益彌補，然該收益預估過高，恐致執行困難。且審計機關揭示該

中心租金收入評估偏高，興建及營運管理成本偏低，財務規劃欠缺縝密，已

影響整體財務穩健性及長期計畫執行之可行性。 

為確保「社會住宅興辦計畫」目標之達成及財務規劃之健全，爰凍結該

項預算，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

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，闡明計畫進度、融資缺口及長期債務負擔之因應方案

，並重新檢討租金收入與成本估算之合理性後，始得動支，確保社會住宅政

策之具體落實及國家資金之有效運用。 

(8)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專業服務費」項下編列預算

1 億 8,705 萬 5 千元。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參與「社會住宅興辦計畫」

，截至 112 年 9 月底，雖已開辦興建 128 處社會住宅，然其中 7 處因聯外交

通尚未完備，嚴重影響民眾入住便利性。該等情事係因建照取得延宕及聯外

道路規劃未臻完善所致，其中部分工程須由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納入統

包作業，另部分案場則需相關地方政府主導道路闢建，惟迄今進度未見顯著

突破。上述交通規劃之不周，除損及民眾入住意願外，亦影響社會住宅政策

目標之達成，實為重大缺失。 

為確保「社會住宅興辦計畫」得以順利推進，並提高社會住宅之居住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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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性，爰凍結該項預算，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

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，針對下列事項詳為說明：第一，各案

聯外交通進度；第二，聯繫地方政府協調規劃及執行進程之措施；第三，確

保社會住宅完工前交通網完備之時程規劃及落實方案後，始得動支，以期確

保工程進度與居住便利目標之實現。 

(9)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折舊」項

下編列預算 1,695 萬元。查林口社宅自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委由國家住宅及都

市更新中心代管以來，作為社會住宅管理之示範案，雖具指標意義，然管理

效能多所不足。其一，自 107 年度至今，多數年度經營呈現虧損，累計損失

達 4 億餘元，113 年度更預估淨損 5,700 餘萬元，財務運作顯然失衡，營運

模式及管理效能亟待檢討改進。其二，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出租率僅達 4 成

5，未及政策目標，閒置情況嚴重，反映資源運用效益不足，難以充分發揮

社會住宅之公益功能，急需有效因應。 

為改善林口社宅經營狀況，爰凍結該項預算，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

心於 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，說明針對經

營虧損問題之改善方案，並檢討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低度使用之原因及應對

措施後，始得動支，以期確保公共資源之妥善運用及社會住宅政策目標之實

現。 

(10)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折舊」

項下編列預算 1,695 萬元。查林口社宅代管管理迄今，問題叢生，甚多不

合。其冷氣設備年久失修，耗電率高，致住戶夏季電費動輒超越房租，居

民怨聲載道。住戶欲自行更換節能設備，然以財產管理規範為由遭拒，國

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雖稱已採購節能冷氣，惟進度緩慢，未能緩解民眾

燃眉之急，遑論居住權益之保障。此外，退租之際，住戶多受清潔及修繕

費用之爭議所困，費用計算標準不明，未附相關施工證明，費用之合理性

無從確保。是以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管理效能明顯未臻妥適，恐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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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社會住宅政策之公益目標。 

爰凍結該項預算，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

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，說明冷氣設備汰換進度及退租費用

計收依據，並就相關管理機制之改進措施為具體陳述後，始得動支。 

(11)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無形資產」項下「電腦軟體」

包租代管資訊系統更新及擴充編列預算 342 萬元。查本項資訊系統係為減

少人工作業及提升查核及管理效率，優化包租代管資訊系統功能，包括表

單電子化、財務帳務作業系統化、政府住宅補助平台連接、客戶服務及統

計分析儀表板等。 

惟據審計部 112 年度決算審核報告指出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建

置之系統未能確實簡化及改善該中心與業者既有作業流程，亦無法按社會

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調整，及時變更相關書表與欄位，致系統於完成建置

後，未曾使用於案件之審查及相關數據管理，顯未能達成提升案件開發速

度、審查效能及節省龐大數據管理成本等預期目標；另部分社會住宅包租

代管審查完成案件存有申請或證明文件錯漏異常、系統內之申請資訊與申

請文件不一、部分出租人或業者溢領補助費用等情事，爰應依業務流程及

需求妥善規劃系統，落實系統審查取代人工審核，以強化管控檢核機制。

爰凍結該項預算，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

案報告並經同意後，始得動支。 

2.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管理及總務費用」項下「管理費

用及總務費用」中「服務費用」之「專業服務費」委託辦理住宅及都市更新之

專題研究等專案編列預算 534 萬 3 千元。經詢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表示

，本案預計發展之研究議題包含如下： 

(1)辦理社會住宅居住情形調查，透過問卷、訪談等方式了解社宅入住者居住經

驗，做為當前管理服務以及後續可強化重點機制之參考。 

(2)辦理社會住宅社區整合服務模式研究，期於未來社會住宅社區協力非營利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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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、合作社等組織類型，提供高齡或不同身心狀態家庭所需之支持服務。 

(3)執行住宅議題數據統計分析，交叉分析人口結構、家庭組成、住宅狀況、分

布區位等數據資料，應用巨量資料分析，作為住宅與都更業務之參考依據，

並期逐步發展循證決策之應用。 

上開議題對於我國推動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政策有重大效益，應使立法院

知悉相關研究成果。爰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應於本案執行完畢後 2 星

期內，將檢討成果報告書送交立法院內政委員會，俾供各委員參考並作為立

法政策上之依據。 

3.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研究，截至 113 年 8 月底止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興

辦社會住宅案件進度，新完工數目為 4,767 戶，已發包興建中 29,169 戶，已決

標待開工 23,662 戶，規劃中 11,731 戶，總計 69,329 戶。政府已提出 2032 年百

萬租屋家庭支持計畫，包含直接興建社宅 25 萬戶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允

應加速相關規劃及積極推動相關工程進度，以完成政府施政目標，提供國人合

宜住居選擇。爰要求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內政委員

會提出「加速推動社會住宅興建書面報告」。 

4.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在 114 年度推動「落實安居生活典範計畫」總預算 481 億

8,770 萬 4 千元，主要用於支應社會住宅直接興建工程款及土地購置費用，期望

達成年度內完成 1.5 萬戶社會住宅工程決標的目標。 

目前，嘉義市社會住宅已規劃 3 處。而嘉義市民尚有需求，日前又再選址西

區 2 處（港子坪段 205、204-6，及港子坪段 238-1 等），及東區 1 處（彌陀段

736 等），做為 114 至 116 年之社宅規劃。惟先前東區「安寮好室」已於 112 年

9 月決標，但至今已 1 年多尚未動工；又依選址初步規劃，東區（彌陀段 736 等）

規劃於 116 年才啟動，造成東、西區社宅興辦失衡。爰此，東區「安寮好室」將

於 114 年第 1 季取得建照並開工，及彌陀段社宅提前辦理規劃作業，請國家住宅

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5.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114 年度建造中的投資性不動產項目，計 502 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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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,534 萬 7 千元，依「住宅法」規定，社會住宅必須有至少 40%以上的比例出租

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，同時提供一定比例予未設籍於當地但在該地區就學、就

業且有居住需求者。此類住宅資源除了能幫助身心障礙者、老人、低收入戶及

特殊境遇家庭等弱勢族群，也同時兼顧青年族群在就學、就業階段的居住需求

。為了提升社會住宅的功能及價值，設計規劃應充分考量不同年齡層的需求，

增設多樣化的休憩設施，以滿足不同族群的生活需求。其中針對年輕家庭，社

會住宅應設置兒童遊戲場及青少年休憩空間，並與社區環境充分融合，不僅能

促進鄰里之間的互動，增強社區凝聚力，也能促進兒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

展，提升其創造力和學習能力。同時，友善的休憩設施將能為社會住宅增加更

多生活便利性，進一步吸引更多有需求的家庭入住。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

心規劃建造社會住宅時，應納入針對兒童及青少年的友善休憩空間，並邀請專

家學者、民間團體及當地居民共同參與討論與規劃，以確保設計方案切合實際

需求與社區特性。 

綜合上述，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3 個月內，研擬具體規劃方案，將

兒童及青少年休憩空間納入設計，充分發揮社會住宅的多元居住功能，提升整體

生活品質。 

6.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業務外費用」項下編列預算 10 億

9,258 萬 6 千元。查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」自 106 年推行以來，歷期計畫原

規劃「包租」與「代管」戶數各占 50%，以兼顧政策目標與租屋族需求，然計

畫執行中因「包租」誘因不足，導致資源過度傾斜於「代管」，偏離原政策設

計。截至 113 年 1 月，包租與代管累計媒合戶數中「代管」占比高達 76.5%，嚴

重失衡。「包租」模式因具租金固定及弱勢租屋族保障之優勢，為政策設計之

核心，但現行執行方式已損及政策初衷，對租客關係穩定性及弱勢族群之保障

功能均造成減損。為矯正計畫執行偏差，確保資源配置及政策目標之平衡，請

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 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，以

確保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執行成效及政策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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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14 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「業務外費用」項下編列預算 10 億

9,258 萬 6 千元。查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執行作業，現行多倚賴人工審核，流

程繁瑣且易生錯誤，影響效率與準確性。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指出，該計畫

涉及多項申請文件與審查程序，人工處理耗時且易遺漏，導致審查進度緩慢，

影響民眾申請之便利性與滿意度。此外，人工審核缺乏統一標準，易產生主觀

判斷，影響審查結果之公正性與一致性，亟待改善。 

為提升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執行效率與品質，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

心於 3 個月內，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，說明如何依業務流程與需求

，妥善規劃並落實系統審查，以取代人工審核，強化管控檢核機制之具體措施與

時程，以期確保計畫之有效推行，提升民眾對社會住宅政策之信任與支持。 

 


